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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及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限于且仅限于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

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即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

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

构和个人均不得成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资产评估报告

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本公司及其签字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四、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

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特别事项说

明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六、本公司及本资产评估报告的签字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

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

担责任。

七、评估对象及其对应的评估范围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明细表中的申报评估信

息、经营数据和信息、财务报告和资料及其他重要资料等由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

（包括评估对象的产权持有人或实际控制人、被评估单位、被评估单位的关联方

等及其管理者或相关职员）申报或提供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

方式确认；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

责。

八、本资产评估报告的签字资产评估师（包括协助其工作的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已经对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了必要的现场调查；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

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抽查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并且已提请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九、本公司及本资产评估报告的签字资产评估师与本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

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

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十、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

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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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信资评报字 [2025]第 S039 号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接受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委托，就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

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经济行为，所涉及的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

正文的相关内容摘要如下：

一、评估目的：根据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前期工作

的请示》（陇神戎发﹝2024﹞247号）和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

陇神戎发开展收购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前期工作的批复》（甘药投发

[2024]183 号）：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为此，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对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上

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二、评估对象：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

值，与评估对象相对应的评估范围为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申报

的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负债表载明的截至评估基准

日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

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

三、评估基准日：2024年 12 月 31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六、评估结论：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1,226.42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贰

拾陆万肆仟贰佰元整）。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通常情况下，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2 月 31日至 2025年 12月 30 日止。

七、特别事项说明摘要：

(一)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估对

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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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款情况

(1) 2024年 5 月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兰州西站支行签订编号为 5561DK2024005 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

期限一年，借款金额 900,000.00元，用于支付货款。

(2)2024 年 11 月 19 日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站支行签订编号为 5561DK2024009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贷款期限自 2024年 11月 19日起至 2025年 11月 18日止，借款金额 4,000,000.00
元，用于支付货款。

2.租赁情况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租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

镇国防路 10号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园区内科研办公大楼一楼南

侧的三间房屋（101 室、102 室、风机房）用于办公及科研，租赁面积合计 104
㎡(含公摊)，租赁期自 2023年 7 月 1日起至 2026年 6 月 31日，年租金 32,448.00
元，采用预付制，每半年支付一次。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租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

镇国防路 10号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园区内科研办公大楼一楼南

侧两间、五楼一间、七楼南侧半层用于办公及科研，租赁面积合计 720.9 ㎡(含
公摊)，租赁期自 2022 年 7 月 1日起至 2025年 6月 31 日，年租金 224,920.80 元，

采用预付制，每半年支付一次。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注册资本到位情况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600.00万元，由甘肃药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截至评估基准日，实缴注册资本 2,370.00万元，股东甘

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在 2030 年 2 月 9日之前缴清认缴未缴的 6,230.00 万

元注册资本。

甘肃药业集团国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100.00万元，由甘肃药业集

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认缴，截至评估基准日，实缴注册资本 140.00 万元，

尚有 2,960.00万元未缴，章程约定的最迟缴纳时间为 2030 年 2月 9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

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

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

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

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

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2.递延收益评估情况

纳入评估范围的递延收益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承接科研

项目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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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截至评估基准日，递延收益对应的科研项目尚未结题验

收，且项目任务书中约定，在项目实施期末，由拨款单位对相关项目进行结题验

收并出具验收意见，若项目验收不通过，以及项目承担单位科研诚信评价不良的

项目，项目资金全部收回，本次对递延收益按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谨提请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注意：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

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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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信资评报字[2025]第 S039 号

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本公司”，“我们”）接

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

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之行为所涉

及的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 2024年 12 月 31 日

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概况

委托人名称：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陇神戎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20238148G

法定住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号

证券代码：300534

法定代表人：宋敏平

注册资本：30334.5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2年 6 月 3 日

营业期限：自 2002年 6 月 3 日至 2052 年 6月 2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委托生产（不含中药

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药品

生产（不含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

的生产）；药用辅料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

罩生产；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Ⅱ类医疗器械）；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

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生产；药品批发；检验检测服务；房地产

开发经营；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食品生产；饮料生产；保健食品生产；药品进出口；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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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兽药生产；药用辅料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

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械）；中草药种植；中

草药收购；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

理；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

用口罩（非医用）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

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批发；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消

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陇神戎发」于 2025年 1 月 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选举康

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法定代

表人变更为康永红先生，并于 2025年 1 月 27日，办理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的基本信息

被评估单位名称：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研究

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MA73R8AA7K

法定住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号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邱国玉

注册资本：8600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0年 7 月 10 日

营业期限：自 2020年 7 月 10 日至 2040年 7 月 9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药品零售；食品

互联网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甘兰危化经字{2023}000023号）许可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汽车销售；农

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

租赁服务）；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创业空间服务；专业设计服

务；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

疗器械销售；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玻璃仪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食品进出口；智能仪器仪表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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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试验发展。（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被评估单位自设立时至评估基准日的股权结构演变情况

(1) 「研究院」于 2020年 7 月 10 日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2020 年 7 月 9 日，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肽谷生物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兰州远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皓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省中

药现代制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股东出资协议书，共同出资组建甘肃药业集

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并于 2020年 7 月 10日，在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办理了设立登记手续，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万元。

「研究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表 1.1所示。

表 1.1 「研究院」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期限

1 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600.00 86.00 货币 2030年 2 月 9日

2 兰州肽谷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10.00 货币 2030年 2 月 9日

3 兰州远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2.00 货币 2030年 2 月 9日

4 甘肃皓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1.00 货币 2030年 2 月 9日

5 甘肃省中药现代制药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00 1.00 货币 2030年 2 月 9日

合计 10,000.00 100.00

(2) 「研究院」于 2022年 9 月 9 日减资后的股权结构

2022年 4 月 11 日，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召开 2022 年度

第 2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金的方案》。

2022年 8 月 1 日，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2年度第 3 次

董事会通过关于《公司关于减少注册资本金的方案》和《公司减资协议》的议案。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 月 16日召开 2022年第

三次股东会，会议决定：「研究院」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减少至 8600万元，

股东减持总额 1400万元，减资后兰州肽谷生物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兰州远方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皓天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甘肃省中药现代制药工程研究

院有限公司退出股东会。2022 年 9 月 9 日，在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经此次减资后的股权结构如表 1.2所示。

表 1.2「研究院」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减资后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 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期限

1 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600.00 100.00 货币 2030年 2 月 9日

合计 8,6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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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院」于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2月 31 日时的股权结构

「研究院」于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2月 31 日的股权结构与上述表 1.2 相同。

「研究院」于 2025 年 2月 12 日在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业法定代表人由“邱国玉”变更为“杨会君”。

3.「研究院」目前的经营管理结构、经营业务范围及主要经营业绩

(1)被评估单位目前的经营管理结构

「研究院」组织结构图如下：

(2)经营业务范围及主要经营业绩

1) 经营业务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药品零售；食品互联网销售；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按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甘兰危化

经字{2023}000023号）许可范围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汽车销售；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创业空间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地产中草

药（不含中药饮片）购销；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科技中介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玻璃仪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食品进出口；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第二类医

疗器械销售；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

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实验分析仪器销售；制药专用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企业主要经营业绩：

「研究院」成立至今销售额已达一亿多元，主要对接用户为省内各大医院及

高校，包括：兰州大学、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甘肃省人民医

院、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省外部分单位，销售产品包括疼痛科、制剂中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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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外科、手术室周边产品以及 X 射线机、CT、呼吸机等。

3)「研究院」主要资质

「研究院」取得的主要资质认证证书如表 1.3所示。

表 1.3「研究院」主要资质情况

序号 证件名称 编号 颁发/备案机关 取得日期/有效期

1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甘兰市监械经营许

20210748号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5/30-2026/7/25

2 第二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
甘兰市监械经营备

20210411号
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5/9

3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3923Q13896R0S 中企华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2023/7/5-2026/7/4

4 辐射安全许可证 甘环辐证〔A1813〕 兰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6/13-2026/9/14

5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甘兰危化经字〔2023〕
000023号

兰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3/5/15-2026/5/14

6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备案证明
91620100MA73R8AA7K

甘肃省兰州市公安局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2023/12/6

7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甘兰）

2J62010000081
兰州市应急管理局 2023/6/27-2026/6/27

8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

备案证明
（甘）3J620123230602 榆中县应急管理局 2023/6/19-2026/6/18

9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2362000050

甘肃省科学技术厅

甘肃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甘肃省税务局

2023/10/16-2026/10/15

10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232803141844 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8/30-2029/8/29

4.「研究院」近年来的资产、财务、负债状况

「研究院」截至评估基准日近三年的简明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表 1.4 「研究院」近三年合并口径的简明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末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总资产 4,463.57 9,239.05 5,238.24

总负债 3,274.33 8,382.44 3,751.75

股东权益 1,189.24 856.61 1,486.49

会计期间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92.56 616.76 5,575.55

利润总额 -167.38 -629.88 72.66

净利润 -167.38 -629.88 72.66

表 1.5「研究院」近三年单体财务状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会计期末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总资产 4,382.90 9,096.11 5,238.24

总负债 3,089.22 8,226.89 3,7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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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期末 2024/12/31 2023/12/31 2022/12/31

股东权益 1,293.69 869.23 1,486.49

会计期间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383.71 635.82 5,575.55

利润总额 -75.54 -617.26 72.66

净利润 -75.54 -617.26 72.66

注：上述 2022 年度数据摘自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甘肃分

所出具的希甘分审字[2023]0025号《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

报告》；2023年度、2024 年度数据摘自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希会审字(2025)0225 号《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5.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陇神戎发」和被评估单位「研究院」同属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的子公司，其中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陇神戎发」29.93%的股权，

持有「研究院」100%的股权。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根据贵公司与本公司订立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除贵公司、《资产评估

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外，没有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前期工作的请示》（陇神戎

发﹝2024﹞247 号）和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陇神戎发开展收购

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前期工作的批复》（甘药投发[2024]183号）：甘

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部

分股权，为此，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本公司对甘肃药业集团科技

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

值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委托评估的评估对象为「研究院」的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

与上述评估对象相对应的评估范围为「研究院」申报的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资产负债表载明的截至评估基准日「研究院」全部资

产以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产及相应负债。

委托评估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

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一)被评估单位申报评估的表内资产和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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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申报评估的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4,382.90万元、总负债账面

值为 3,089.22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1,293.69万元。表 3.1 系「研究院」

申报评估的资产负债表。

表 3.1 「研究院」申报评估的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24/12/31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24/12/31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905.87 短期借款 490.4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736.89 应付账款 1,033.51

预付款项 152.70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合同负债

其他应收款 917.22 应付职工薪酬 22.58

存货 4.70 应交税费 2.08

合同资产 应付利息

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应付款 1,024.8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资产 1.26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3,718.63 流动负债合计 2,573.49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140.00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预计负债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递延收益 515.73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 521.47 其他非流动负债

在建工程 非流动负债合计 515.73

固定资产清理 负债合计 3,089.2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所有者权益：

无形资产 2.80 实收资本 23,700,000.00

开发支出 专项储备

商誉 资本公积

长期待摊费用 其他综合收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盈余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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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般风险准备

使用权资产 未分配利润 -10,763,145.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664.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93.69

资产总计 4,382.9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4,382.90

上述资产负债表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希

会审字(2025)0225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

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

存货、其他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1)货币资金：货币资金账面值 1,905.87 万元。主要为银行存款，银行存款

主要存放于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铁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陇星总部园区支行、光大

银行兰州雁滩支行。

(2)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7,852,316.00元，计提坏账准备 483,455.80
元，账面值合计 7,368,860.20元，为器械款、保证金、产品款。

(3)预付账款：预付账款账面值合计 152.70 万元，为预付的加油费、采购款、

试剂款、技术服务费用。

(4)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1,166.64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 249.42
万元，账面值合计 917.22万元，主要为质保金、保证金、设备款。

(5)存货：存货账面值合计 4.70 万元，未计提跌价准备。包括原材料、库存

商品、低值易耗品。

原材料账面值 0.03万元，未计提跌价准备，主要为延胡索（元胡）、白芷，

存放于「研究院」一楼办公室。

库存商品账面值 3.67 万元，未计提跌价准备。为肉苁蓉原浆和枸杞原浆，

存放于「研究院」库房中，截至评估基准日，库存商品保管良好。

低值易耗品账面值 1.00 万元，未计提跌价准备，为电脑、打印机、UPS 电
源/蓄电池/电池，分布在「研究院」办公室。

在现场勘查中，「研究院」原材料摆放整齐、按规定存储，低值易耗品正常

使用。

(6)其他流动资产：其他流动资产账面值 1.26万元，为待抵扣进项税额。

(7)长期股权投资：「研究院」共有甘肃药业集团国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1
家长期投资单位，投资成本为 140.00万元，账面值 140.00 万元，未计提减值准

备。

表 3.2「研究院」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况

单位：元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持股比例 投资成本 账面价值

1 甘肃药业集团国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2022-10 100.00% 1,400,000.00 1,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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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1,400,000.00 1,400,000.00

「研究院」子公司甘肃药业集团国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方检

测」）具体情况如下：

表 3.3 「国方检测」具体情况

公司名称 甘肃药业集团国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国玉

注册资本 3100 万元

公司注册地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研发大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0MAC33AUKXL

成立日期 2022 年 10 月 18 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安全评价业务；室内环境检测；农产品质
量安全检测；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辐射监测；林业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
源监测；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评价服务。

股权结构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认缴出资额
3100 万元，实缴出资额 140 万元人民币。

「国方检测」于 2025 年 2月 11 日在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企业法定代表人由“邱国玉”变更为“杨会

君”。

(8)固定资产：固定资产为设备类固定资产，包括机械类设备、电子类设备

和其他设备，账面原值 667.16万元，账面净值 521.47 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

机械类设备共计 39 项，包括台式高速大容量冷冻离心机、微波消解仪、超

纯水机、气象色谱仪、防爆型全自动旋转蒸发仪、全自动均质器、全自动固相萃

取仪、高通量真空平行浓缩仪、柱后衍生系统等。机械类设备购置时间为 2022
年、2024 年，为「研究院」经营过程中陆续购入。截至评估基准日，机械类设

备维护保养良好，使用正常。

电子类设备共计 10 项，主要为各种电脑、打印机、空调、液晶显示器等。

主要为日常办公使用，电子类设备购置时间为 2020年至 2022 年，均为「研究院」

经营过程中陆续购入，截至评估基准日，电子类设备均正常使用。

其他设备共计 8项，主要为各种家具，包括文件柜、办公桌、沙发、制冷空

调等，其他设备购置时间为 2020年至 2023年，截至评估基准日，其他设备均正

常使用。

(9)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为其他无形资产，账面值 2.80万元。

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内其他无形资产共计 4项，为企业外购的 2 项发明专利和

2项办公软件。发明专利为抗肿瘤药物筛选试剂盒及其使用方法、一种抗氧化药

物筛选试剂盒，原始取得价款 30,000.00元，账面值 2.05 万元；办公软件为药易

通、易制爆软件，原始取得价款 1.06万元，账面值 0.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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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入评估范围的主要资产法律权属情况和基本情况

1.设备类资产的法律权属情况和基本状况

「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设备类固定资产，主要购置于 2020 年至 2024
年，均为「研究院」经营过程中陆续购入的资产，主要用于日常工作，已取得大

型设备采购合同与发票等资料。

2.其他无形资产的法律权属情况和基本状况

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内其他无形资产，包括外购的发明专利和办公软件，原始

取得价款 40,559.73元，账面值 27,983.61 元。

表 3.4 「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基本情况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 取得日期
预计使用年限

（年）

原始取得价款

（元）

账面值

（元）

1 非专利技术-药易通（9.2.4器械标准版） 2021-07 10 5,250.00 3,412.50

2 计算机软件-易制爆软件（V1.0） 2023-11 5 5,309.73 4,070.73

3 抗肿瘤药物筛选试剂盒及其使用方法 2014-12 20 15,000.00 10,250.19

4 一种抗氧化药物筛选试剂盒 2016-01 20 15,000.00 10,250.19

合计 40,559.73 27,983.61

截至评估基准日，「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内发明专利中“抗肿瘤药物

筛选试剂盒及其使用方法”，用于抗肿瘤药物高效筛选，发明专利“一种抗氧化

药物筛选试剂盒”用于抗氧化药物高通量筛选。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发明专利

均已按规定缴纳年费，持有备用，外购办公软件均正常使用。

(三)被评估单位申报评估的表外资产和负债

「研究院」申报评估的表外资产为其他无形资产，共计 36 项，包括发明专

利、软著、商标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和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1.专利权

(1)企业申报的表外专利技术共计 6 项，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3.5「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外专利技术的基本情况

序

号
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证书号

取得

日期

法定

年限
专利权人

1
一种用于肉苁蓉浸膏的破

碎研磨设备
实用新型

申请号：
2024224852750

2024-10 10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兰州理工大学

2
一种用于当归中农药残留

检测的前处理固相萃取柱

及装填方法、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 ZL202410874042.1 2024-07 20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3
一种用于山楂中农药残留

检测的前处理固相萃取柱

及装填方法、使用方法

发明专利 ZL202410889123.9 2024-07 20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4 包装盒（肉苁蓉原浆）
外观设计

专利
申请号：

2024302960378
2024-05 10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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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证书号

取得

日期

法定

年限
专利权人

5 包装瓶（肉苁蓉原浆）
外观涉及

专利
申请号：

2024302960382
2024-05 10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6 手提袋（肉苁蓉原浆）
外观设计

专利
申请号：

2024302960397
2024-05 10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

研究院有限公司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肉苁蓉浸膏的破碎研磨设备”，主要用于不同尺寸

的肉苁蓉筛选分离。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已按规定缴纳年费，正

常使用。

发明专利“一种用于当归中农药残留检测的前处理固相萃取柱及装填方法、

使用方法”用于当归样品农残检测样品前处理，发明专利“一种用于山楂中农药

残留检测的前处理固相萃取柱及装填方法、使用方法”用于山楂样品农残检测样

品前处理。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发明专利已按规定缴纳年费，正常使用。

外观设计专利“包装盒（肉苁蓉原浆）”“包装瓶（肉苁蓉原浆）”“手提

袋（肉苁蓉原浆）”用于肉苁蓉原浆产品外包装，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外观设

计专利已取得《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通知书》《办理登记手续通知书》；截至评

估基准日，上述外观设计专利已按规定缴纳年费，正常使用。

(2)商标权

「研究院」申报评估的表外商标权共计 28 项，所有权人为甘肃药业集团科

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其中“甘之药”第 71112384 号用于肉苁蓉原浆、枸杞

原浆产品包装上，其他商标目前为持有备用状态。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3.6「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外商标权的基本情况

序号 商标图样 注册号 取得日期 类别 应用领域
取得

方式

有效期

限(年)
权利人

1 第71105104 号 2023/11 第 1 类

除杀真菌剂、除草剂、杀虫剂、
杀寄生虫剂外的农业化学品；实
验室分析用化学制剂（非医用、
非兽医用）；化学试纸；肥料；
制药用维生素；纺织品防水化学
品；科学用放射性元素；氯化镁；
制药用抗氧化剂；外科绷带用黏
合制剂（截止）。

注册 10

甘肃药业
集团科技
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
司

2 第 71117299 号 2023/11 第 3 类

肥皂；清洁制剂；抛光制剂；研
磨剂；香精油；化妆品；非医用
漱口剂；香；动物用化妆品；空
气芳香剂（截止）。

注册 10

3 第 67791363 号 2023/7 第 5 类

中药材；卫生消毒剂；营养补充
剂；空气净化制剂；兽医用药；
杀昆虫剂；卫生棉条；中药袋；
假牙用瓷料；宠物尿布（截止）

注册 10

4 第 71111335 号 2023/11 第 7 类

制药加工工业机器；制丸机；生
物制药用生物反应器；厨房用电
动机器；洗衣机；模压加工机器；
电动制饮料机；制食品用电动机
械；制茶机械；农业机械（截止）

注册 10

5 第 71119128 号 2023/11 第 10类

医疗器械和仪器；血压计；牙科
设备和仪器；医用激光器；助听
器；奶瓶；避孕套；人造外科移
植物:矫形用物品；缝合材料(截
止）

注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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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图样 注册号 取得日期 类别 应用领域
取得

方式

有效期

限(年)
权利人

6 第 71117341 号 2023/11 第 16类

纸；复写纸；纸巾；书写本；印
刷出版物；平版印刷工艺品；包
装用纸袋或塑料袋（信封、小
袋）；办公室用打孔器；文件夹
（文具）；印泥（截止）

注册 10

7 第 71117369 号 2023/11 第 17类

生橡胶或半成品橡胶；密封裂缝
用化学合成物；农业用橡胶软
管；保温用非导热材料；绝缘、
隔热、隔音用材料；防水包装物；
包装用橡胶袋（信封、小袋）；
橡胶或塑料制衬垫材料；封拉线
（卷烟）；硅橡胶（截止）

注册 10

甘肃药业
集团科技
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
司

8 第 71102239 号 2023/11 第 18类

半加工或未加工皮革；包；皮制
家具罩；钱包（钱夹）；包装用
皮袋（信封、小袋）；背
包；旅行提包；伞；登山杖；牵
引动物用皮索（截止）

注册 10

9 第 71105168 号 2023/11 第 21类

瓶；药瓶；家庭用陶瓷制品；瓷、
陶瓷、陶土、赤陶或玻璃制塑像；
茶具（餐具）；洒水设备；刷子；
牙刷；超声波驱蚊器；清洁用钢
丝绒（截止）

注册 10

10 第 71099256 号 2023/11 第 29类

肉；鱼（非活）；鱼罐头；腌制
水果；腌制蔬菜；蛋；奶；食用
油；食品用果冻（非甜食）；加
工过的坚果（截止）

注册 10

11 第 71112364 号 2023/11 第 30类

咖啡；茶；茶饮料；糖；蜂蜜；
以米为主的零食小吃；米；面条；
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调味品
（截止）

注册 10

12 第 71099274 号 2023/11 第 31类

树木；谷（谷类）；植物；活动
物；未加工的坚果；新鲜蔬菜；
植物种子；动物食品；酿酒麦芽；
动物垫窝用干稻草（截止）

注册 10

13 第 71112384 号 2023/11 第 32类

啤酒；麦芽啤酒；以啤酒为主的
鸡尾酒；无酒精果汁；无酒精的
开胃酒；无酒精鸡尾酒；能量饮
料；无酒精的葡萄酒；碳酸软饮
料；制作无酒精饮料用配料（截
止）

注册 10

14 第 71108578 号 2023/11 第 34类

烟草；香烟盒；火柴；吸烟用打
火机；卷烟纸；除香精油外的烟
草用调味品；电子烟；香烟；烟
草（处理过和加工过的）；吸烟
者用口腔雾化器（截止）

注册 10

15 第 71097427 号 2023/11 第 35类

广告宣传；特许经营的商业管
理；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进出
口代理；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
双方提供在线市场；人事管理咨
询；为商业或广告目的编制网页
索引；会计；寻找赞助；药用、
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
的零售服务（截止）

注册 10

16 第 71112419 号 2023/11 第 38类

电视播放；在全球通信网络、互
联网和无线网络上同步播放电
视；信息传送；计算机辅助信息
和图像传送；提供在线论坛；无
线数字信息传送服务；网络电话
服务；数字网络通信服务；网络
会议 服务；通过电信媒介传送
股票市场信息（截止）

注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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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图样 注册号 取得日期 类别 应用领域
取得

方式

有效期

限(年)
权利人

17 第 71108894 号 2023/11 第 40类

食物熏制；动物屠宰；研磨；面
粉加工；服装加工；水处理；纺
织品精加工；服装制作；空气净
化；药材加工（截止）

注册 10

18 第 71112458 号 2023/11 第 42类

技术研究；为他人研究和开发新
产品；医学研究；生物学研究；
地质勘测；化学服务；化学研究；
医学实验室服务；材料测试；计
算机平台的开发（截止）

注册 10

甘肃药业
集团科技
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
司

19 第 71097503 号 2023/11 第 43类

餐厅；饭店食宿服务；预订临时
住所；酒店住宿服务；关于膳食
制备的信息和咨询；提供野营场
地设施；养老院；日间托儿所（看
孩子）；动物寄养；出租椅子、
桌子、桌布和玻璃器皿（截止）

注册 10

20 第 71113403 号 2023/11 第 44类

医疗保健；医疗按摩；健康咨询；
康复中心；饮食营养指导；医院；
按摩；桑拿浴服务；动物养殖；
园艺学（截止）

注册 10

21 第 67815459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5

中药材；卫生消毒剂；营养补充
剂；空气净化制剂；兽医用药；
杀昆虫剂；中药袋；卫生棉条；
假牙用瓷料；宠物尿布

注册 10

22 第 67803613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16

纸；复写纸；纸巾；书写本；印
刷出版物；平版印刷工艺品；包
装用纸袋或塑料袋（信封、小
袋）；办公室用打孔器；文件夹
（文具）；印泥

注册 10

23 第 67802449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10

医疗器械和仪器；血压计；牙科
设备和仪器；医用激光器；助听
器；奶瓶 避孕套；人造外科移
植物；矫形用物品；缝合材料

注册 10

24 第 67800525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40

研磨；纺织品精加工；食物熏制；
面粉加工；动物屠宰；服装制作；
服装定制；空气净化；水处理；
药材加工

注册 10

25 第 67797479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35

广告宣传；特许经营的商业管
理；商业管理和组织咨询；进出
口代理；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
方提供在线市场；人事管理咨
询；为商业或广告目的编制网页
索引；会计；寻找赞助；药用、
兽医用、卫生用制剂和医疗用品
的零售服务

注册 10

26 第 67797139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42

为他人研究和开发新产品；技术
研究；地质勘测；化学服务；化
学研究；医学实验室服务；医学
研究；生物学研究；材料测试；
计算机平台的开发

注册 10

27 第 67792527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44

医疗保健；医疗按摩；康复中心；
饮食营养指导；健康顾问服务；
医院；桑拿浴服务；按摩；动物
养殖；园艺学

注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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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商标图样 注册号 取得日期 类别 应用领域
取得

方式

有效期

限(年)
权利人

28 第 67791420 号 2022-10
国际分

类：30

咖啡；茶；茶饮料；糖；蜂蜜；
以谷物为主的零食小吃；以米为
主的零食小吃；米；面条；调
味品

注册 10

甘肃药业
集团科技
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
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以上商标权均取得国家商标局颁发的商标注册证。第 13
项（第 71112384号）用于“甘之药”枸杞原浆、“甘之药”肉苁蓉原浆产品。

第 1项至第 12 项，第 14项至 28 项商标目前为持有备用状态。

(3)域名

「研究院」申报的域名共计 1项，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3.7「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外域名的基本情况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 注册机构 取得日期
有效期限
（年）

权利人

1 gsyyyjy.com ICANN 2020/11 5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已取得域名注册证

书，注册所有人为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正

常使用。

(4)软著

「研究院」申报的专有技术共计 1项，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3.8「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外软著的基本情况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 登记号 证书号 取得日期 著作权人

1
中药材农药残留
数据分析及报告
系统 V1.0

2024SR1139012 着登字第 13542885 2024/8/7 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
院有限公司、中原食品实验室

截至评估基准日，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已取得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人为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原食品

实验室，该系统主要用于中药材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正常使用。

(四)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负债情况

本次评估未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

四、价值类型

(一)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二)价值类型的选择说明

本次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是与评估对象有关的股权收购之交易，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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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市场条件与市场价值所界定的条件基本类似，结合考虑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

因素，本次评估选择的价值类型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是 2024年 12 月 31日。

上述评估基准日与委托人和本公司共同订立的《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

的评估基准日一致。

为使经济行为实现的时间尽可能与评估基准日相近，同时考虑被评估单位结

算、资产清查和编制财务报表所需要的时间以及有关经济行为的总体计划等因素，

委托人确定上述会计期末为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

本次资产评估的工作中，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参数的选取、评估价值的确

定等，均以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定，本报告书中一切取价标

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评估依据

本次资产评估遵循的评估依据主要包括经济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评估

准则依据、资产权属依据，以及评定估算时采用的取价依据和其他参考资料等，

具体如下：

(一)经济行为依据

1.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陇神戎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

展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前期工作的请示》（陇神戎发

﹝2024﹞247 号）。

2.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同意陇神戎发开展收购科技创新研究院

有限公司股权前期工作的批复》（甘药投发[2024]183号）。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 12 月 29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 1999年 12 月 25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

修正；根据 2004 年 8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根据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根据 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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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8 年 10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五号公布)。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1998年 12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根据 2004 年 8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2005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根

据 2013 年 6 月 29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14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2019 年 12 月 28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7 年 2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修正；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

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2021 年 1
月 1日实施)。

7.《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年 5 月 13日国务院第 8 次常务

会议讨论通过，2003 年 5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78号公布，2019
年 3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9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8.《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2016 年 6月 24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2号公布)。

9.《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2005 年 8月 25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2号公布)。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1993年 12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 134 号发布；2008 年 11 月 5 日国务院第 34 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

2008 年 11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发布；2016 年 1 月 13 日

国务院第 119次常务会议通过，2016年 2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6
号发布；2017年 10 月 30日国务院第 191次常务会议通过，2017年 11月 19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91号发布)。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2008年 12月 18 日以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号公布；2011年 10月 2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 65号修订和公布)。

12.《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36号）。

13.《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64号）。

14.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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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知识产权》(中评协〔2023〕14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号)。

12.《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号)。

13.《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号)。

14.《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号)。

15.《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号)。

16.《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号)。

17.《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1号)。

18.《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6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资产评估》(中评协〔2023〕
23号)。

(四)资产权属依据

1.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相关权利机构

的决议。

2.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的工商登记信息资料。

3.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发明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外观设计专

利证书》《商标注册证》《域名注册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及重

要设备购置合同和购置发票。

4.其他与被评估单位业资产的取得、使用等有关的会计凭证及其它资料。

(五)取价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与其经营有关资料和财务会计记录及财务报告。

2.评估基准日有效的贷款利率、国债收益率等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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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价格）评估常用技术指标和参数大全》（王佑先 王韬主编，经

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 6 月出版）。

4.WIND资讯金融终端。

5.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原浆销售统计表”。

6.评估人员现场调查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价格信息资料。

7.与本次评估有关的其他参考资料。

(六)其它参考资料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2.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会审字(2025)0225号《甘

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其他参考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二)评估方法的选择理由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以及三种

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

择理由简述如下：

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与「研究院」所属行业、产品类型相同的可比上市公

司，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盈利能力均与「研究院」存在较大差异；非上市公司的股

权交易市场不发达且交易信息不公开，缺乏或难以取得类似企业相对完整的股权

交易案例，故本次评估不宜采用市场法评估。

评估人员了解「研究院」历史期经营数据后，对「研究院」经营管理层进行

访谈，「研究院」自 2020年 7 月设立以来，经营收入不稳定，「研究院」经营

管理层难以根据企业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市场情况对未来收益进行合理的预测，故

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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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有完整的会计记录信息，纳入评估范围内的各项资产及负债权属

清晰，相关资料较为齐备，能够合理评估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适宜采用资产

基础法进行评估。

根据以上分析，本次评估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资产基础法应用概要

根据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的含义和依据本次评估目的确定的评估

对象及其相对应的评估范围，本次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各项资产的价值之和-各项负债的价值之和

各类资产和负债具体的评估方法简述如下：

1.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评估范围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

和其他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对货币资金中的银行存款的账面金额进行核实，人民币资金

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价值。

(2)应收类款项：包括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和其他应收款。

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在核实其价值构成及债务人情况的基础上，具体

分析欠款数额、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债务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

等因素，以每笔款项的可收回金额或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价值。

对预付款项，具体分析形成的原因，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的资产或

权利或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价值。

(3) 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低值易耗品。

对于存货，本公司根据企业提供的存货清单，核实有关购置发票、会计凭证

以及相关合同，了解了存货的保管、内部控制制度，并对其进行监盘。

对近期购入的在库的原材料或低值易耗品，账面单价与市场价接近，本次以

核实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对于库存时间长、价格变化大的原材料或低值易耗

品以现行市场价格作为其评估值。

对于库存商品，以市场价扣除相关税费和利润后确定评估值，其评估值计算

公式如下：

某项产成品的评估值

=QN×PN×[1-λ1-λ2-λ3×λT-λ3×(1-λT) ×λP]

上式中：

QN——某项目库存商品的实际数量

PN——某项目库存商品预计的销售单价

λ1——某项目库存商品预计的销售费用率

λ2——某项目库存商品预计的销售税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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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3——某项目库存商品预计的销售利润率

λT——某项目库存商品预计的所得税率

λP——某项目库存商品预计的利润扣减率

存货跌价准备评估为零。

(4)其他流动资产

评估人员查阅了企业的明细账和会计凭证，核实了业务发生的真实性和金额

的准确性，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2.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评估范围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1)长期股权投资

对拥有控制权且被投资单位正常经营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同一评估基准日

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整体评估，以被投资单位整体评估后的净资产乘以持股比例确

定长期股权投资的评估价值。

(2)固定资产——各类设备

本次设备的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其计算公式如下：

MVE=VRE×δEZ

上式中：

MVE——某项设备的评估值

VRE——某项设备的重置全价

δEZ——某项设备的综合成新率

对于不需要安装调试的通用设备，其重置价和成新率的估算方法：

通用设备的重置全价 =通用设备的不含税购置价

年限成新率＝(1－实际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根据国家现行有关税收政策，上述设备购置价款均为不包括增值税税款在内。

(3)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1)外购软件评估

评估人员核对了外购软件的账面组成，各项软件的形成时间及摊销方法，查

看了各项资产的合同、发票、财务凭证等资料，通过向软件开发商咨询了解，软

件的现行市场价。近几年待估软件的市场价变化较小或无变化，其他无形资产目

前的摊余价值能够反映其真实的市场价值，故按照核实后的账面值来确认评估值。

2)发明专利、商标、外观设计专利权、软著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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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于同一产品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实用新型与商标或软著与发明专利作

为一个技术包，采用销售收入分成收益法进行评估。

即首先预测委估无形资产对应产品或服务在未来的经济年限内各年的销售

收入；然后再乘以适当的委估无形资产在对应收入中的分成率；再用适当的资金

机会成本（即折现率）对每年的分成收入进行折现，得出的现值之和即为委托评

估无形资产的评估现值，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n

i
i

i

r
KRP

1 )1(

其中：

P ——无形资产评估值

K ——收入分成率

R i——无形资产对应产品或服务每年产生的收入

i —— 收益期限

r —— 折现率

「研究院」纳入评估范围的表内发明专利中“抗肿瘤药物筛选试剂盒及其使

用方法”，用于抗肿瘤药物高效筛选，发明专利“一种抗氧化药物筛选试剂盒”

用于抗氧化药物高通量筛选。截至评估基准日，上述 2 项发明专利持有备用，本

次以核实后的账面确定评估值。

3)商标权评估

对于自主设计的商标权，评估人员取得商标权证书，了解了商标权的成本构

成，因该商标申请注册相对简单，对企业收入贡献不大，仅为「研究院」的一种

设计标识且不直接产生收益的商标权，本次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依据商标权无

形资产形成过程中所需投入的各种成本费用的重置价值确定商标权价值。

其基本公式如下：

P=C1+C2

式中：P－评估值；

C1－设计成本；

C2－代理成本。

4)域名的评估

对于企业注册的域名，评估人员取得域名证书，了解了域名的成本构成、域

名的含义、后缀。因域名申请注册相对简单，对企业收入贡献不大，仅为「研究

院」的网站，不直接产生收益，故本次对域名采用成本法评估，按照域名无形资

产注册费用和每年续费价格之和确定评估值。

3.各类负债

对企业负债的评估，主要是进行审查核实，评估人员对相关的文件、合同、

账本及相关凭证进行核实，确认其真实性后，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或根据其实际

应承担的负债确定评估价值，对于不具有债务属性的负债评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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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明确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通过向委托人了解总体方案，明确委托人和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被评

估单位、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范围、资产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及方式等资产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订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根据了解的资产评估业务基本情况，本公司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

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最终决定与委托人订立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三)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由项目负责人编制资产评估计划，对评估项目的

具体实施程序、时间要求、人员分工做出安排，并将资产评估计划报经本公司相

关人员审核批准。

(四)现场调查

根据批准的资产评估计划，评估人员进驻被评估单位进行现场调查工作，主

要包括获取被评估单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资产负债表以及与此相对应的

各项资产和负债的申报评估明细表；以资产负债表和申报评估明细表为基础核对

表与表、表与账册之间的勾稽关系；识别申报评估的相关资产和负债；抽查验证

申报评估的相关资产和负债的会计凭证以及相关权属证明材料；调查了解评估范

围内实物资产的存放、运行、维护、保养状况等；调查了解被评估单位的业务情

况与财务情况等。

(五)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评估工作的需要，评估人员收集与本次评估相关

的各种资料与信息，包括被评估单位的财务资料、资产权属证明材料、相关资产

的市场交易信息、行业信息、相关市场数据等。

(六)评定估算形成评估结论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所收集的评估资料，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特点，

选择相应的评估方法，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分别进行评估测算，在此基础

上形成评估结论。

(七)编制出具评估报告

项目负责人（本报告的签字资产评估师）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编制资产评估

报告，经本公司内部审核通过后，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并提交给委托人。

(八)整理归集评估档案

评估人员对工作底稿、资产评估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形成资产评

估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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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以下评估假设，包括评估基准

假设和评估条件假设：

(一)评估基准假设

1.交易基准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或所有被评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处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资产评

估专业人员根据评估基准日的市场环境和评估对象或所有被评估资产的交易条

件等模拟市场进行相应的价值估计或测算。

2.公开市场基准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或所有被评估资产于评估基准日处在的交易市场是公开市场。

公开市场是指至少符合下列条件的交易市场：(1)市场中有足够数量的买者且彼

此地位是平等的，所有买者都是自愿的、理性的且均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2)
市场中有足够数量的卖者且彼此地位是平等的，所有卖者都是自愿的、理性的且

均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3)市场中所有买者和所有卖者之间的地位也是平等的；

(4)市场中的所有交易规则都是明确的且是公开的；(5)市场中所有买者和所有卖

者均充分知情，都能够获得相同且足够的交易信息；(6)市场中所有交易行为都

是在足够充分的时间内自由进行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3.持续经营基准假设

假设与评估对象相对应的经济体在评估基准日所具有的经营团队、财务结构、

业务模式、市场环境等基础上按照其既有的经营目标持续经营；假设与评估对象

相对应的所有资产/负债均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

况继续使用。

(二)评估条件假设

1.评估外部条件假设

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

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假设有关利率、汇率、

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融资条件等不发生重大变化；假设无其他人

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所提供的评估所必需资料的假设

假设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指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评估准则等之相关规

定和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的要求，负有提供评估所必需资料的责任和义务

的单位及其工作职员，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对象的产权持有人或其实际控制人；

被评估单位及其关联方；与评估对象及其对应的评估范围内的资产或负债相关的

实际占有者、使用人、控制者、管理者、债权人、债务人等）所提供的评估所必

需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资产评估明细表申报评估信息、与评估对象及其对应评估

范围所涵盖的资产负债或被评估单位有关的经营数据和信息、相关财务报告和资

料及其他重要资料等）是真实的、完整的、合法的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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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所提供的有关本次评估所

必需的资料。尽管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已向本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资料是真实的、

完整的、合法的和有效的，且本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在现场调查过程中已采取包括

观察、询问、书面审查、实地调查、查询、函证、复核等方式进行了我们认为适

当的抽查验证并在本资产评估报告中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但并不代表我们对

其准确性作出任何保证。

3.对从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方面所获取的资料的假设

假设本次评估从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人以外的其他方面所获取的资料能够

合理反映相应的市场交易逻辑，或市场交易行情，或市场运行状况，或市场发展

趋势等。对本次评估引用的与价格相关的标准、参数等，我们均在本资产评估报

告中进行了如实披露。

4.有关评估对象及与其相关的重要资产的法律权属的假设

除本资产评估报告中另有陈述、描述和考虑外，评估对象及所有被评估资产

的取得、使用、持有等均被假设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即其

法律权属是明确的。

本次评估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及所有被

评估资产的法律权属确认或者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我们

不对评估对象及所有被评估资产的法律权属提供任何保证。

5.其他假设条件

(1)除在本资产评估报告中另有说明外，以下情况均被假设处在正常状态下：

①所有实物资产的内部结构、性能、品质、性状、功能等均被假设是正常的；②

所有被评估资产均被假设是符合法律或专业规范等要求而记录、保管、存放等，

因而其是处在安全、经济、可靠的环境之下，其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均未列于本

次评估的考虑范围。

尽管我们实施的评估程序已经包括了对被评估资产的现场调查，这种调查工

作仅限于对被评估资产可见部分的观察，以及相关管理、使用、维护记录之抽查

和有限了解等。我们并不具备了解任何实体资产内部结构、物质性状、安全可靠

等专业知识之能力，也没有资格对这些内容进行检测、检验或表达意见。

(2)对各类资产的数量，我们进行了抽查核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估。对

下列资产的数量，我们按以下方法进行计量：①对货币资金，我们根据调查时点

获取的数据推算评估基准日的数据；②对于存货，我们根据抽查监盘时的情况，

结合评估基准日至抽查监盘时的进出情况，推算其于评估基准日的数据；③对其

他无形资产，我们以相关法律文书（如专利证书、商标注册证、域名注册证书、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购买合同等）所载数量进行评估；④对设备类资产，

我们根据各类设备评估申报明细表，对设备进行抽查核实，核实内容主要包括：

设备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及数量是否与申报表一致；⑤对债权债务，我们

根据相关合同、会计记录、函证等资料确定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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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评估结论

(一)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研究院」于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12月 31日的评估

结果如下：

总资产账面值 4,382.90万元，评估值 4,315.64万元，评估减值 67.26万元，

减值率 1.53%。

总负债账面值 3,089.22万元，评估值 3,089.22万元，评估无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值 1,293.69万元，评估值 1,226.42万元，评估减值 67.26万元，

减值率 5.20%。

表 10.1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4年 12 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减值 增减率

BV MV ZV=MV-BV ZV/BV

流动资产 3,718.63 3,723.20 4.56 0.12%

非流动资产 664.27 592.45 -71.82 -10.81%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40.00 34.65 -105.35 -75.25%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21.47 545.23 23.76 4.56%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2.80 12.57 9.77 349.09%

其中：土地使用权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4,382.90 4,315.64 -67.26 -1.53%

流动负债 2,573.49 2,573.49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515.73 515.73 0.00 0.00%

负债总计 3,089.22 3,089.22 0.00 0.00%

股东权益总计 1,293.69 1,226.42 -67.26 -5.20%

有关评估结果的详细内容参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和评估明细表。

评估增减值主要原因为：

项 目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变 动 原 因

存货 4.56 97.12

库存商品账面是企业购入的成本价，评估时，在库存商

品市场销售价的基础上，考虑目前销售状况以及扣除一

定的销售费用、税金及附加率和利润率等因素后进行评

估，故形成评估增值。

长期股权投资 -105.35 -75.25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以股权投资成本计量，被投资单

位甘肃药业集团国方检验检测有限公司累计经营亏损未

得到反应，本次评估对长期投资单位进行了整体评估，

评估值体现出被投资单位累计的经营亏损，故形成长期

股权投资评估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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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增值额(万元) 增值率(%) 变 动 原 因

机械类设备 20.77 4.02 由于部分机械类设备购置时间较早，评估基准日现行市

价高于账面成本从而形成评估增值。

电子类设备 2.83 164.35 由于企业计提折旧年限短于评估采用的经济年限，从而

形成评估增值。

其他设备 0.16 5.47 由于企业计提折旧年限短于评估采用的经济年限，从而

形成评估增值。

其他无形资产 9.77 349.09 企业自主研发专利技术、商标无账面值，故导致其他无

形资产增值。

(二)评估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除本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特别事项说明外，在本资

产评估报告所载明的评估目的、价值类型和评估假设条件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的「研究院」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226.42 万元

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仟贰佰贰拾陆万肆仟贰佰元整）。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通常情况下，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24年 12 月 31日至 2025年 12月 30 日止。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资产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论仅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和

评估假设条件下，根据有关经济原则确定的市场价值。我们认为：我们在评估过

程中发现的以下事项可能会影响评估结论，但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无法估计其对评

估结果的影响程度。特提请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该等事项对经济行为的影

响。

(一)引用其他机构出具报告结论的情况，并说明承担引用不当的相关责任

本次评估中，不存在引用其他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论的情况。

(二)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本次评估中，不存在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

(三)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评估中，不存在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四)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

本次评估中，不存在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

(五)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本次评估中，评估基准日不存在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六)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估对

象的关系

1.借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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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4 年 5月「研究院」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站支行签订

编号为 5561DK2024005 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期限一年，借款金额

900,000.00元，用于支付货款。

(2)2024 年 11 月 19 日「研究院」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西站支

行签订编号为 5561DK2024009 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贷款期限自 2024 年 11 月

19日起至 2025年 11月 18 日止，借款金额 4,000,000.00元，用于支付货款。

2.租赁情况

「研究院」租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陇神戎发」

生产园区内科研办公大楼一楼南侧的三间房屋（101室、102室、风机房）用于

办公及科研，租赁面积合计 104㎡(含公摊)，租赁期自 2023 年 7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6月 31 日，年租金 32,448.00 元，采用预付制，每半年支付一次。

「研究院」租入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定远镇国防路 10 号「陇神戎发」

生产园区内科研办公大楼一楼南侧两间、五楼一间、七楼南侧半层用于办公及科

研，租赁面积合计 720.9 ㎡(含公摊)，租赁期自 2022年 7 月 1日起至 2025年 6
月 31日，年租金 224,920.80 元，采用预付制，每半年支付一次。

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七)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本次评估中，未发现被评估企业存在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

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八)本次资产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中，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瑕疵

情形

本次评估中，未发现经济行为本身对本次评估结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存在。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注册资本到位情况

「研究院」注册资本 8,600.00 万元，由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缴，截

至评估基准日，实缴注册资本 2,370.00万元，股东甘肃药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应

在 2030年 2 月 9 日之前缴清认缴未缴的 6,230.00万元注册资本。

「国方检测」注册资本 3,100.00万元，由甘肃药业集团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

公司认缴，截至评估基准日，实缴注册资本 140.00 万元，尚有 2,960.00 万元未

缴，章程约定的最迟缴纳时间为 2030年 2 月 9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八十八条“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

期限的股权的，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

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

期缴纳出资或者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

股东转让股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不

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2.递延收益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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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评估范围的递延收益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承接科研

项目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

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截至评估基准日，递延收益对应的科研项目尚未结题验

收，且项目任务书中约定，在项目实施期末，由拨款单位对相关项目进行结题验

收并出具验收意见，若项目验收不通过，以及项目承担单位科研诚信评价不良的

项目，项目资金全部收回，本次对递延收益按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1.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的范围限制：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限于且仅限于

委托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即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

委托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

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成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2.本资产评估报告的用途或使用目的的范围限制：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

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本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资产评估报

告，即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用于本资产评估报告所载明

的评估目的所对应的经济行为，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情形均不得使用本资产评估

报告。

3.本资产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的范围限制：本资产评估报告

所载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起不超过一年。

4.本资产评估报告的摘抄、引用或者披露的限制：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本

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超使用范围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的责任说明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上述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

本资产评估报告的，本公司及签字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其他使用限制说明

1.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2.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当使用本资产

评估报告所载评估结论时的实际情况与评估基准日的情况或者本资产评估报告

所载评估假设条件不再相符时，通常情况下，评估结论也不会成立。

3.本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关注特别事项说明，并在实施评估目的所对应

的经济行为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

4.在评估基准日以后的有效期内，如果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应

按以下原则处理：

①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数额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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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当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果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人应

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价值；

③对评估基准日后，资产数量、价格标准的变化，委托人在资产实际作价时

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公司资产评估师姚建军、符嵩波于 2025年 2 月 22日（系本资产评估报告

日）形成最终专业意见，并签署本资产评估报告。

本资产评估报告所附若干附件，系本资产评估报告的组成部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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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

附件二：被评估单位审计报告(复印件)；

附件三：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附件五：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六：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七：资产评估机构备案文件或者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附件八：资产评估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九：签字资产评估师的执业会员证书(复印件)；

附件十：资产评估委托合同(复印件)；

附件十一：资产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二、评估目的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四、价值类型
	五、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七、评估方法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九、评估假设
	十、评估结论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审计报告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1

	商标、专利、软著、域名证书
	组合 3
	组合 1
	doc04196220250118141827
	doc04196320250118141844
	doc04196420250118141858

	组合 2
	doc04196520250118141908
	doc04196620250118141919


	商标、专利、软著、域名证书




